




編者的話

　　監察院職司風憲，向以整飭官箴、保障人權為宗

旨。對於具有指標性之案例，搜集成冊，彙編付梓。為

廣周知，爰於民國 90年起陸續出版了「滿星疊悲歌」、

「我想有個家」、「重建我的家」、「霧峰林家等待明

天」、「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南

陽艦魅影」、「嫁來台灣」、「台灣船‧陸漁情」、「珍

惜水藍星」、「先行的啼聲」、「幸福正在旅行」及「走

出白塔之殤」等 12 冊有關「守護台灣‧守護人權」之

調查案件報導文學系列叢書，讓民眾瞭解監察院足以振

綱紀、弼國體之真正功能。

　　嗣 98年起，該系列叢書配合監察院電子報之發行，

改以電子形式之專欄對外發表。電子報發行後，深受好

評。為餉廣大讀者，並使其他非經常使用網路者，能有

機會閱讀及讓社會大眾更瞭解監察職權行使之內涵，茲

編印成小冊本，讓監察院職權行使之功效，能以一系列

文學報導方式持續刊出，促使社會各界積極正視正義，

免於政治貪腐，亦使人民基本權益之保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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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

問客從何處來。」以這首賀知章的「回鄉偶書」一詩，來形容榮

民返鄉的情景，可說再貼切不過了。

無奈的序曲：少小離家老大回

臺灣海峽兩岸，在大時代的變化下曾經隔絕了 40年。當年

跟隨政府來臺的國軍，經歷戰亂、顛沛流離，來臺後無地無業，

難以維生。因此政府設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

退輔會），統籌辦理榮民就業輔導及安置事宜，讓榮民們投入各

國內多項重大建設都有榮民貢獻的痕跡。曾任退輔會主委的蔣經國先生便

經常巡視建設，為榮民弟兄加油打氣。圖片來源：退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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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建設，或是進入農場開墾耕作，從東西橫貫公路開始，到曾文

水庫、十大建設，以至十二項、十四項建設，都可看到榮民的血

汗結晶。他們付出青春，過程中更不免人命的犧牲。不過當時榮

民的安置政策，確實對社會安定極為重要。

這群榮民為國家奉獻一生之後，有人始終未能成家，有人放

不下家鄉的妻兒，因而孑然一身。在這批單身榮民漸漸老去之際，

國家體念他們的貢獻，便負起恤養照顧的責任。只要退服役官兵

體能傷殘或年老無工作能力或生活無著，並符合就養安置標準

者，即可申請就養安置在退輔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簡稱榮

家），享有就養給與。

多年過去了，榮民們一一白了頭髮，逐漸凋零，回大陸「返

鄉探親」的期望越來越深，於是政府便在 76年 11月 1日開放大

陸探親。榮民們陸續返鄉探親後，見了親人、拜了祖墳，自然地

萌生落葉歸根之意，回大陸長居的念頭盤旋不去，兒時親情的缺

憾逐漸擴大，於是不斷陳情，希望政府當局能夠同意他們返回大

陸故鄉依親居住。政府基於人道，為成全其人倫，乃在 81年 7

月制定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其中第 27條

明定：行政院退輔會安置就養之榮民經核准進入大陸地區定居者，

其原有之就養給付仍應發給。

退輔會依據上述規定，在 82年 1月 14日發布施行《就養榮

民進入大陸地區定居就養給付發給辦法》，開放就養榮民赴大陸

長期居住，並開始受理申請，讓就養榮民申請回大陸長居。但榮

民們回到大陸的故鄉，與親友同住，或自己獨居之後，似乎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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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開始。

返鄉榮民據傳有不當對待的情事，委員申請自動調查

就養榮民赴大陸長期居住之前，須準備相關文件，經過海峽

交流基金會認證後，向安置的榮家提出申請，在榮家完成建立相

關檔案資料及核定程序後，即可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根據退

輔會資料，82至 97年底就養榮民經核定赴大陸長居的人數計有

10,044人。惟榮民們年事已高，自 91年起，大陸長居的就養榮

民平均年齡已超過 80歲，97年底更高達 84.4歲。此外，榮民快

速凋零，長居人數也逐年減少，從 90年底高峰期的 6,101人，到

97年底減少到 3,455人。換言之，近 8年來大陸長居的就養榮民

人數減少 2,646人，將近減少一半。

加上，返鄉者多半單身，97年底大陸長居的就養榮民單身人

數為 2,204人，占其總人數之比率高達 63.79％，一旦未能獲得兒

孫侄輩良好照料時，便立刻面臨生活照顧的問題，甚至產生求助

無門的窘境。榮民們滿懷期待，希望在故鄉頤養天年，卻發現社

會風氣、政治體制丕變，生活方式與氣候環境也迥然不同，雖然

生活不愁吃穿，卻難以適應，此時如又百病纏生，更將面臨昂貴

的醫療費用，許多榮民因而感嘆，返鄉似乎未能得到理想的老年

生活。

政府原基於人道推動就養榮民可長居大陸的政策，使年老榮

民得以返鄉終老，以彌補長年離家失親的缺憾，但監察委員卻聽

聞在大陸長居的就養榮民疑似遭到親人的不當對待，而有家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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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情形，有些老榮民被配偶、子女取走錢財後未獲妥善的照顧，

或亦有受親友控制不讓他返臺之情形。監察院認為此攸關政府的

「善政」是否落實，應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於是監察委員洪德旋、

楊美鈴、杜善良 3位委員便在 98年 5月開始介入調查實情，除

請退輔會提供相關卷證資料外，並到彰化榮家、板橋榮家親訪視

已返臺的就養榮民，以了解榮民在大陸的生活情形及渠等放棄在

大陸長居的原因。

因有臺商反映榮民在大陸似遭家暴，監察委員便親訪板橋榮家、彰化榮家

了解實情。圖為板橋榮家。圖片來源：板橋市公所村里服務網。



落葉歸根，反成異鄉客？

5

苦甜的橋段：榮民返鄉兩樣情

返鄉老榮民 1年 15萬多的就養金，早年在大陸地區經濟上

可算是高收入者，就算依賴家鄉親友、兒女的照顧，經濟上仍可

自給自足，不但不會造成親人的生活負擔，反而還會成為家中的

經濟支柱，而得到親友爭相歡迎。

根據監察委員的調查，返鄉長居的就養榮民面臨兩項最大的

問題。首先，臺灣的榮民醫院，醫療水準普遍完善，但大陸實施

的是「公費醫療制度」，保障的對象僅限於機關、公社成員及大

陸退休人員等。因此，一到大陸之後，榮民赫然發現家鄉完全沒

有任何的醫療保障。加上醫院衛生條件差，醫療資源也短缺，老

榮民一天到晚與病痛博鬥之外，還需自己付費求診，也未必能得

到完善的醫療服務。小病還勉強可以負擔，大病就難以撐持。

其次，臺灣榮家環境清幽，寬敞舒適，榮民安住後，有專人

照顧與醫療服務，也有同袍就近陪伴，生活愜意，百歲人瑞榮家

所在多有，可說是理想的安養居處及養護機構。但大陸鄉鎮生活

水準普遍較低，房屋窄小，甚至缺少浴廁設備，人們以務農為生，

當地普遍薪資折合臺幣每月不到 3千元，生活頗為清苦。糊口已

經不易，對於生活品質更無法追求。即使較進步的城中高樓，也

不見得有電梯。此外，兩岸政治制度、價值取向有別，日常生活

方式與習慣也大不相同，使得榮民適應更加困難。

上述醫療及生活適應問題，讓一些已經在大陸居住的就養榮

民打了退堂鼓，根據監察委員調查發現，歷年均有大陸長居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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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臺就養（參見下表），而讓返鄉榮民申請返臺的原因主要有三

方面，其一，榮民年老多病，大陸醫療費用高，造成老榮民沈重

的經濟負擔；其二，榮民半生在臺居住，早已習於臺灣的便利進

步，因而對家鄉居住及氣候環境難免有「水土不服」的情況。

其三，就養榮民與大陸親人在長年隔閡之下，欠缺親情基礎，

容易產生溝通不易與相處不合等問題，加上榮民年老體衰，生活

依賴親人照顧，但日子一久，即出現「久病床前無孝子」，此時

若再有醫療的經濟壓力，不免身心寂寞、愁苦。

臺灣榮家多半環境清幽，寬敞舒適，榮民在此安養，身心安泰，對大陸鄉

村貧瘠環境便感難以適應。圖為嘉義白河榮家。圖片來源：退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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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退輔會調查報告，在城市居住的榮民普遍負擔較少，如生

活在鄉村者，因當地生活困苦，反而要拿出自己的就養金養家。

但若是身心健康，還可以獲得親人歡迎，反之要靠親友照顧時，

自己就醫的經濟負擔已大，可能遇到的問題更多。且住在鄉間、

離島者，資訊不暢通、醫療設備差，有病症需要急救時緩不濟急，

因此以醫療上的問題需要返臺的榮民最多。

此外，經過 40年人事物地的隔閡，再回大陸長居，已經不

歷年榮民返臺人數及其原因表

年　底
返　臺　定　居　人　數

生活不適（註 1） 自願放棄（註 2） 合　計

90 1 48 49

91 37 1 38

92 29 6 35

93 34 3 37

94 32 1 33

95 14 0 14

96 26 3 29

97 25 0 25

合　計 198 62 260

資料來源：退輔會

註 1：退輔會對於大陸長居榮民返臺就養之人數，均歸以「生活不適」予以統計。

註 2：自願放棄係指就養榮民經申請核定後而未赴大陸地區居住者。



監察院守護台灣，守護人權系列報導之 2

8

是回到家鄉，猶如進入「異鄉」。有人幸運安頓身心，找到生活

重心，難免也有人遭受挫折，受到適應不良、甚至形同「棄養」

的雙重打擊。

幸運者，如新竹榮家的李業球，返鄉後住在廣東省東莞市，

目前和女兒、外孫同住，生活有女兒打理，房屋也是自宅，外孫

有工作固定收入，身體又健康，因此他每天生活就是由女兒陪伴

著逛公園、飲茶，相當愜意，幾乎忘了領取生活費。

不幸者，如住在浙江省的徐後發，一次支領退休俸後，便在

80年 1月返鄉定居，和妻子同住。但現今妻子因病眼盲，他的左

腿又在年輕時受過傷，無法行動，現今多數時間得躺臥床上，竟

要靠著盲妻照顧。當與訪視人員談及自身處境時，徐後發不免老

淚縱橫，令人深感不忍。

而監察委員也從退輔會 95到 97年間親訪榮民的實況紀錄，

發現就養榮民生活處境及健康狀況，問題層出不窮，例如：親人

未工作，僅依賴榮民的就養給付維持生計，使得榮民生活困苦，

也未獲得妥適的照顧；或醫療費用高，引起子女不滿也無法照顧；

或身體癱瘓、長期臥床，已無法自理生活，必須仰賴專人照顧；

有人與配偶吵架、與家人相處不佳、遭子女棄養不顧、生活乏人

照顧，或者親人對其金錢需索無度。所謂「就養榮民疑似遭受家

庭暴力的情事」，顯非空穴來風。甚至有些榮民死亡多日後才經

人發現；或者已亡故多時，家屬卻對其死因交代不清，並且草草

下葬；有些個案的鄰居向退輔會訪視人員反映，亡故的榮民生前

並未受到良好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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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類問題，不勝枚舉。原本只能隔海遠望的故鄉，只能

在夢中才能置身家鄉的一景一物，但當榮民再踏上故土時，現實

生活的不順一一磨光了對家鄉的眷戀。家鄉儼然變成異鄉。待了

40年的臺灣，在榮民心中已是第二個故鄉，感情終究深厚，許多

原本失聯的榮民，看到退輔會人員來訪時，多相當欣慰、歡喜，

甚至激動的淚流滿面，許多人都表示感謝之情，每一位都表示「希

望退輔會能每年都來探視」，可見其需要關懷之情。

但是監察委員卻發現，退輔會職責雖為照顧及安置榮民，但

對於榮民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政策，卻採取「不鼓勵、不阻止」

的立場，且所訂定的相關規定與查核項目，均著重在就養榮民指

紋驗證作業，缺乏全面訪視或主動關懷聯繫的具體措施，每半年

多僅針對未符合指紋驗證的榮民進行訪問，其餘則由各榮家每年

三節以信函方式慰問，或由榮民自行或透過海基會求助，作法相

對消極。此外，退輔會對於希望返臺就養的榮民，也未訂定具體

協助措施，自無法深入瞭解榮民返臺就養所遭遇的困難，並適時

提供必要的諮詢與協助，使得榮民仍得靠著自己尋求返臺就養。

但身體健康者，還可以自行尋求協助，反之行動不便或失能殘癱

者，若無人積極主動協助，恐怕難以回來臺灣就養。

希望的續曲：如何改進大陸榮民的照顧管理

在三位監察委員深入榮家了解後，認為就養榮民長居大陸確

實有許多不適應的地方，如沉重的醫療負擔、耗盡一生積蓄，因

年邁、病痛殘癱，使得生活均需仰賴他人照顧，處境堪憐。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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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退輔會相對消極地執行該項政策，導致各榮家無法適時提供必

要的諮詢與協助，使得大陸長居榮民遭遇困難時，必須自行尋求

協助。

因此監察委員認為，退輔會應重新檢討以往推動該項政策所

秉持的立場，一改以往的消極作法，對於各地榮民的聯繫機制，

應採取積極作為，主動關心其需要，全面深入瞭解大陸長居榮民

的真實處境及困難，以便隨時給與生活照顧與協助。

 而在監察委員進行調查中，退輔會也從善如流，於 98年 5

就養榮民申請返鄉也能請領就養給與，但大陸醫療費用高昂，也讓許多榮

民提前申請返臺，返回榮家。圖為白河榮家長青樓。圖片來源：退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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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開始主動請榮家對返大陸長居的榮民寄發問卷調查（寄發

3,306份，回收 2,373份）。從該會問卷調查結果，確實可約略窺

見就養榮民在大陸生活的概況。根據退輔會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返鄉長居者共有 2,373人，其中仍有少部分回鄉後為獨居，占了

7.3％（173人）；其餘則都是跟家人同住。但對於目前生活情形

不滿意（含非常不滿意）者，算是少數，約占 8.7％（172人）。

不過確實有一成多的返鄉榮民明確表示想要返臺（276人，占

11.6%），主要的原因是醫療費用昂貴（996人，占 41.9%）、生

榮民申請返鄉長居後，任何時候想申請返臺，都可接洽原本榮家或退輔會

予以協助，而各單位查知其意願後，也應主動聯繫。圖為桃園榮家。圖片

來源：桃園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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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不適應（159人）及親友不友善（82人），其他則為探望親友、

物價高漲、思臺等。中國大陸雖然生活費用低，但沒有健保制度，

醫療費用比臺灣昂貴許多，大部分榮民年老體衰，多少都有慢性

病、行動不便及其他疾病（70.3％，1,668人），因此多有長期就

醫的需要。

之後，退輔會也在 98年 10月 5日函請榮家，將其執行的情

形列入平時訪問查驗及評核。另外，退輔會也特別訂定了《大陸

地區長期居住就養榮民聯繫服務作業要點》，以因應就養榮民長

居大陸政策的持續推動。同時退輔會也特別在 98年下半年派訪

大陸長居就養榮民時，前往昆明及海南島深入探訪當地 23位榮

民有無遭受家暴情形。該會雖因預算及人力有限，無法逐一訪問，

但已將普訪的任務納入年度派員訪問計畫。

寄問卷難以了解生活真實處境

退輔會雖寄出了問卷，惟因部分年老榮民或已失去自理與行

動能力、或仍須負擔家計，恐難有自我真實表達的能力，退輔會

如果只是以「寄問卷」的方式調查，似乎難以深入了解他們真實

的生活處境及困難遭遇，況且，仍有將近 3成返鄉榮民沒有填覆

問卷（未回收 933份）。甚至從退輔會 98年下半年親訪昆明及

海南等地區就養榮民個案的資料顯示，部分年老榮民或行動不

便、失能殘癱（如：雙眼失明、牙齒全無、心臟疾病及腿部退化，

致行動不便；重度失智、重病臥床，已無法自行行動，需家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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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照顧等）；或親人疏於照顧；或患有多重疾病，希望與妻兒一

同返臺居住等，處境堪憐，均迫切需要追蹤與關懷慰問。

只是退輔會所訂定的聯繫服務作業要點中，都還未有相關追

蹤與處理機制，僅是將現有的服務作為予以法制化，仍未脫離既

有窠臼，而且上述聯繫服務作業要點也沒有說明該會對於各榮家

執行情形的具體查驗及評核項目。監察委員們仍認後續改善措

施，還是有努力的空間。

監察院促請退輔會積極作為

社會腳步不斷前進，公部門的服務機制也被期待要更積極、

主動，才能符合全民的需要與期待。因此，調查委員希望退輔會，

能在就養榮民申請赴大陸地區長居之前，應先有「行前說明」的

程序，主動告知大陸當地生活詳情與醫療狀況，幫助他們分析考

慮可能發生或預見將會面對的情景、醫療沈重的負擔、生活方式

的差異、對親情過度期待所可能造成的失落等等，以免他們當滿

心期待做出重大決定並回鄉長居後，才發覺適應不良的問題，並

面臨到接踵而來的老化疾病、失能殘癱等殘酷現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在少子化的現

代，快速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先進國家，對於曾是國家棟梁的銀髮

族的照顧（護），是政府相當重視的課題。臺灣現今也已經逐漸

正式邁向高齡化社會，平均每 7人便有 1位 65歲以上的高齡者，

未來高齡人口將只增不減。因此監察院對於此案的回應，相當具

有啟示性的社會意義。對這批社會較為弱勢的榮民，退輔會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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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行前教育」，還要有往後的生活關切，才是政府善政的具

體落實。養老給付的送達只是應有照護的開始，更重要的是後續

積極的關心及體貼的對待。

各榮家目前是長居大陸榮民唯一的服務窗口，監察委員更勉

勵榮家，希能以更積極務實的精神，與他們建立頻繁的聯繫網絡，

提供親切完善的諮詢服務，熱心輔導與協助，並主動協助欲返臺

就養的榮民回到臺灣，使這批榮民們能選擇在有尊嚴且有保障的

環境中安渡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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